附件2

鸠兹科创湾建设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起草说明
一、制定背景和依据
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创新科创体系，完善创新生态，培育未来产业，在学习借鉴“科大硅谷”和天开高教科创园等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结合芜湖实际，市科技局牵头起草了《鸠兹科创湾建设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共分为九大部分。一是总体要求。提出联动“科大硅谷”，构建“北谷南湾”的建设思路。明确到2027年，每年引育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等科创企业超2000家，集聚各类人才超10000人，基金规模超1000亿元。到2035年，“鸠兹科创湾”发展格局全面形成的近远期目标；二是战略定位。提出“四链”融合试验区、新质生产力示范区、科创企业培育区、创新人才集聚区的“四区”定位；三是发展布局。将科创湾建设分为核心起步区、矩阵发展区和联动发展区，其中核心起步区先期规划建设梦溪科创走廊、数字经济产业园、凤鸣研创中心、南站科技园、中国视谷等重点园区；四是创新管理运营体制机制。成立由省长任理事长，分管副省长任副理事长，省政府有关秘书长、有关省直部门、芜湖市主要负责同志、高校负责同志任理事的“科创湾”理事会；五是链接全球创新资源。提出招募全球合伙人，择优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助；六是加快促进高标准科技服务。提出精准化服务、全方位服务、全周期服务要求；七是汇聚科技创新资源。为“鸠兹科创湾”内各类企业和人才提供政策支持；八是创新金融模式。出资成立规模30亿元的“鸠兹科创湾”建设母基金；九是保障措施。市财政出资设立30亿元“科创湾”建设专项资金。鼓励各载体单位结合“鸠兹科创湾”建设实际，围绕相关细分领域发展需要，出台专项政策，构建“1+N”的政策保障体系。

